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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资产作价出资的

个人所得税政策探讨

鞠 铭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7）

【摘要】非货币性资产作价出资通常会导致资产评估价值与其历史成本之间产生巨大差异，而当投资方为个

人时，该项差额将被视同财产转让所得纳入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然而，由于所得并未完全实现，一次性纳税不尽

合理。本文通过案例分析与政策评述，尝试构建货币性资产作价出资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框架，切实推进税收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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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回放

2011年 2月 17日，国家税务总局向江苏省地方税务
局下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以股权参与上市公司

定向增发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11］89
号，以下简称“89号文”），一时间引发了资本市场的强烈
反响：“评估增值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无所得亦

需要纳税”等一些激进的评论不绝于耳，更有“税收政策

违背《立法法》规定”，“无视税收法定主义”等相对专业的

言论此起彼伏。

其实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2007年 8月 7日，苏宁环
球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披露了《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司准备非公开发行A
股普通股2.8亿股 ~ 4.2亿股，其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某
及其儿子准备认购不低于本次发行总数的50%，其他机构
投资者准备以现金认购不低于本次发行总数的50%。2008
年6月 24日，公司对外披露了《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报告暨股份变动公告》确认张

某及其儿子已于2008年6月2日完成了股票的认购，相关
股份已经完成了登记手续。这原本是一次简单的增发行

为，作为个人投资者而言是一种投资行为，但在这一过程

中，作为取得增发股票的对价却是个人持有的浦东公司

46%和38%的股权，且该股权已经于2008年5月28日变更
给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由此税务机关认定属于个人

的股权转让行为，股权已经完成变更登记且所得已经实

现，需要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由于公告显示两名自然人股东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价格为26.45元/股，认购数量达到了192 634 306股，总
价值为 5 095 177 393.7元；而根据《南京浦东建设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磊评报字

［2007］10002号）披露，截止到2007年7月31日，浦东公司
股东已变更为张某二人与何某共同出资，其中张某二人

的出资总额仅为 168 000 000元，在不考虑股权转让相关
税费的情况下，个人股东共获得股权转让所得 4 927 177
393.7元（5 095 177 393.7-168 000 000），对应需缴纳的个
人所得税达到 985 435 478.74元（4 927 177 393.7×20%）。
这9亿多元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源自于对浦东公司净资
产整体评估增值2 771.96%。

二、非货币性资产作价出资的个人所得税现行政策

评点

曾经在 2005年 4月 26日，国家税务总局向福建省地
方税务局下发了《关于非货币性资产评估增值暂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2005］319号，以下简称“319
号文”），对个人将非货币性资产进行评估后投资于企业，

其评估增值取得的所得在投资取得企业股权时，暂不征

收个人所得税。在投资收回、转让或清算股权时如有所

得，再按规定征收个人所得税，其“财产原值”为资产评估

前的价值。

该政策充分考虑了非货币性资产评估增值并未带来

货币资金的等额增加，鉴于纳税人没有足额的货币纳税

能力，因此允许进行不定期递延处理，但未来实际处置或

收回环节应对前期递延的税款转回纳税。该政策充分考

虑到个人的实际负担能力且对于鼓励个人以非货币性资

产进行投资，参与企业资本运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319号文件存在两个方面的“硬伤”：第一，319号
文件会导致扣缴主体变化。由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

行源泉扣缴，征税部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扣缴义务人

的配合，然而非货币性资产前期的投资已经完成，被投资

企业的扣缴义务如果当期不履行而进行递延处理，则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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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扣缴主体将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即可能成为第三方

——股权购买方，由此导致扣缴主体的变化可能引发责

任推脱。第二，股权与股票的转换。由于对资本市场发展

的扶持，对个人转让中国境内上市公司股票获得的所得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因此个人如果以非货币性资产换

取了上市公司的流通股，则递延税款再次转回的希望非

常渺茫。正是考虑到征管跟踪难度大，税源流失风险高，

国家税务总局在 2011年 1月 4日发布的《全文失效废止、
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1年第2号）中将319号文全文废止。
89号文一改319号文的递延处理，规定：根据《个人所

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规定，南京浦东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自然人以其所持该公司股权评估增值后，参与苏宁环

球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股票，属于股权转让行为，其取

得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89号文的出台并非无立法依据，根据《个人所得税
法》的相关规定，股权转让协议生效，股权完成变更登记，

且所得已经实现（本例中所得的表现形式为有价证券），

就已经到达了纳税义务的发生时点，需要按照财产转让

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该政策一方面有利于防止税源流

失，保证税收收入；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资本

泡沫的产生，制约恶意评估增值所带来的资产价值虚增。

但量能负担的税法原则似乎荡然无存，而且以“新法”追

溯调整过去已完结事项有违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也与

《立法法》第八十四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相悖。毕竟“实体从旧、程序从新”是税务机关征管实践中

一直遵循的基本规则，89号文的法律地位和生效时间都
有待商榷。

三、完善非货币性资产作价出资个人所得税政策的

建议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个人参与投资的情

况将愈发普遍，《公司法》第二十七条允许股东以非货币

财产出资，但应对其评估作价；《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2009］第39号）第二条允许投
资者以其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作

为出资，但同时也明确用作出资的股权应当经依法设立

的评估机构评估。可见，制度层面已经为个人投资者打通

了以非货币性资产作价出资的通道，但个人所得税领域

尚需配套政策，对此，笔者有以下几个建议：

1. 以不定期递延为思路，充分考虑量能负担。个人所
得税的立法原理是建立在量能负担原则之上的，非货币

性资产作价出资环节个人并无纳税能力，因此不定期递

延较为恰当，但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①如果个

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对非上市公司投资，则投资环节暂不

征收因评估增值对应的个人所得税，允许在投资收回、转

让、清算时征收个人所得税，但财产原值要以原非货币性

资产的成本持续计算。②如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对上市
公司投资，通常是参与上市公司的非公开发行，则个人取

得股票环节暂不征收评估增值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允许

在转让股票时征收个人所得税，但股票的成本需延续原

非货币性资产的成本。

在具体处理时，还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非一次

性处置或收回的情形。如果发生了分批或分期的处置或

收回行为，则需要对被递延的税款按每一次处置或收回

的比例予以确认。第二，处置或收回取得的所得小于前期

被递延所得。如果再次处置或收回发生了“贬值”，将直接

导致所得小于前期享受递延纳税部分对应的所得。此时

需要对前次递延税款一次性征收入库，而不再考虑所得

不足的问题，毕竟税法不应承担由于市场风险所导致的

价值贬损，且转让或收回一旦完成，据以征税的对象将不

复存在，为了防止税源流失，必须一次性征收。

2. 以现有政策为依托，严格遵循税收法定原则。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

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
167号，以下简称“167号文”）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起，对
个人转让限售股取得的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适用

20%的比例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其中，限售股被划分为
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其他限售股。

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所取

得的股票从本质上讲也属于限售股的一种，因为《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30
号）第三十八条中对该类股票按照认购者是否构成公司

实际控制人，分别规定了十二个月和三十六个月的禁售

期。笔者建议，应将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参与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所取得的股票列入 167号文限售股分类中的第
三类，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法制办和证监会共同确

定，这样既可以实现政策的一体性，又可以按照限售股相

对成熟的征管方式加强对不定期递延的后续监管。

3. 以扣缴申报与自行申报相结合，切实增强协税护
税。为加强征收管理，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作价出资也应

采取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制度，但需结合被投资企业的性

质、投资者转让的形式综合考虑，适时引入自行申报机制：

（1）如果个人取得非上市公司股权且进行后续转让，
则投资环节递延的个人所得税在个人实际转让时应由股

权购买方作为扣缴义务人，但转让环节购买方支付的价

款可能低于前次被递延的税款，因此完全依靠扣缴义务

人实现税款的足额征收存在一定困难。建议当扣缴税款

金额与递延纳税金额不一致时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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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企业内部控制监管的

比较研究：历史演进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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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厦门 361005）

【摘要】企业内部控制监管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制度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回顾美国企业内部控制

监管制度的变迁，俨然呈现出一部“监管”与“反监管”的斗争史，政府管制的“有形之手”与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

之间的最佳边界，成为各利益集团的争论焦点。我国对企业内部控制实施监管已近十年，但正式监管体系的形成才

短短数年，因此通过全面梳理中美两国内部控制监管制度发展历程，将有助于加深对制度规范的制定和预期效果

的理解，并为改善内部控制监管有效性提供政策依据。

【关键词】内部控制监管 信息披露 萨奥法案

近年来在财政部和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推动下，企

业内部控制监管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促进了我国上市

公司内部控制建设与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从基本要求

看，中美两国内部控制监管制度有较大的相似性，但两国

制度背景存在显著差异，势必导致制度规范的实施效果

会有很大不同。本文将通过对两国内部控制监管制度发

展历程的全面梳理与评述，以加深对制度规范的制定与

预期效果的理解，并为未来的内部控制监管制度完善提

供参考性意见。

一、美国企业内部控制监管制度的演化历程

美国内部控制的监管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

时期（1974 ~ 1977），社会公众开始揭露企业海外贿赂，这
导致了FCPA（1977）的颁布实施，对公众公司提出了有限
的会计和内部控制要求。第二个时期（1978 ~ 1988），公众

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

［2009］285号）文件精神，即由纳税义务人自行到主管税
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持税务机关开具的股权转让所

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或免税、不征税证明，到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2）如果个人取得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且后续收回投
资或进行清算，则投资环节递延的个人所得税在个人实

际收回投资或取得清算所得时，由被投资企业负责扣缴，

但考虑到被投资企业盈亏对净资产价值的影响将直接导

致其向股东分配金额的变化，因此当扣缴税款金额与递

延纳税金额不一致时，仍应要求由纳税义务人自行到主

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否则工商部门、税务部门不予

进行变更或注销登记。

（3）如果个人取得上市公司股权且后续通过协议方
式转让，则建议参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

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补充通知》（财税［2010］70号）文件精神，采取纳税人自
行申报纳税的方式。纳税人转让限售股后，应在次月七日

内到主管税务机关填报《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清

算申报表》，自行申报纳税。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后应

开具完税凭证，纳税人应持完税凭证、《限售股转让所得

个人所得税清算申报表》复印件到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

理限售股过户手续。纳税人未提供完税凭证和《限售股转

让所得个人所得税清算申报表》复印件的，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不予办理过户。

（4）如果个人取得上市公司股权且后续通过证券交
易所集中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转让，则应参照167号
文精神，规定该类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采取证券

机构预扣预缴、纳税人自行申报清算和证券机构直接扣

缴相结合的方式征收。

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作价出资是个人财产转让的一

种形式，其税收处理应遵循个人所得税法的基本原则，但

鉴于鼓励投资以及纳税必要资金原则，税收政策应切实

秉承量能负担、税收法定、方便征管的总原则，制定科学、

客观、合理的政策，切实以法治思维捍卫税法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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